附件1

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计划任务分解表

	一级任务
	二级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

	1．建立健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机制

	建立大气污染联合执法机制
	组建大环保联合执法指挥中心，将大气污染环境执法列入“大环保联合执法指挥中心”重点事项。
	市环保局、市经信委、市住建委、市城管局、市公安局、市食药监局等
	2015年6月

	
	组织全市性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重点监管对象（区域）、重大案件和跨区域案件的查处。
	市环保局、市经信委、市住建委、市城管局、市公安局、市食药监局等
	2015年

	
	建立大气污染联合执法机制，集中整治油烟扰民、扬尘污染、垃圾焚烧、秸秆焚烧等违法行为。
	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年

	完善大气污染预警和应急工作机制
	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机制和会商制度。
	市环保局、市气象局等
	2015年

	
	启动《南京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大环保联合指挥中心
	2015年

	
	重点工业企业限产、停产。
	市经信委、市环保局
	2015年

	
	机动车管控。
	市公安局
	2015年

	
	建筑、市政、轨道交通、城市道路、园林等工地分级停工。
	市住建委、市交通局、市国土局、市园林局
	2015年

	
	人工增雨消霾作业。
	市气象局
	2015年

	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机制
	参与长三角和都市圈大气联防联治。
	市环保局
	2015年

	
	共享大气质量等环境信息，解决跨界大气污染纠纷，开展联合执法行为。
	市环保局
	2015年

	实行大气污染防治考核与约谈制度
	根据国务院大气考核要求，月度通报大气质量、季度通报重点工作、年度进行综合考核与排名。
	市环保局
	2015年

	
	约谈未完成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超总量和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区政府、园区管委会负责人，向社会公开。
	市监察局、市环保局
	2015年

	2．强化源头防治，严格落实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规划统筹大气污染防治
	将大气污染防治纳入《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
	市发改委、市规划局、市环保局
	

	
	编制《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划》
	市环保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住建委、市城管局、市公安局等
	2015年

	实行大气污染物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制定出台《南京市排污许可证（暂行）管理办法》。
	市环保局
	2015年6月

	
	对重点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
	市环保局、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年

	
	查处无证、超证排放等违法行为。
	市环保局、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年

	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全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10.96万吨和14.27万吨。
	市环保局
	2015年

	
	落实《2015年南京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完成年度减排工作。
	区政府、园区管委会、重点企业
	2015年

	
	根据国家“十三五”减排要求，启动南京市“十三五”减排计划编制工作。
	市环保局
	2015年

	执行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
	编制完成《环境保护准入负面清单》。
	市环保局
	2015年6月

	
	超过年度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单位），暂停立项、环评、能评、安评等建设项目审批。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环保局、市安监局等
	2015年

	
	不得新（扩）建燃煤发电、原油加工、钢铁、水泥、多晶硅冶炼、平板玻璃、有色金属冶炼和以煤炭为主要原料的项目，严控新（扩）建排放恶臭类污染物的工业项目。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环保局等
	2015年

	
	新建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的项目，排放总量指标实行“减二增一”减量替代政策。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环保局等
	2015年

	提高大气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
	编制出台《南京市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实施细则》，实行差别化收费政策。
	市环保局、市物价局
	2015年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按新标准征收排污费。
	市环保局
	2015年

	推进大气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新增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应当依照有关规定通过排污权交易取得。
	市环保局
	2015年

	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
	健全碳排放统计制度，开展重点企业碳排放核查。
	市统计局、市发改委
	2015年

	
	编制《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探索建立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制度，完成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
	市发改委
	2015年

	3．推进综合治理，全面深化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调整产业布局
	工业项目向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省级以上开发区集聚；加快“退城入园”步伐，江南绕城公路以内工业生产企业逐步实施搬迁改造。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环保局、市国土局、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7年

	实施“四大片区”整治
	除与金陵石化、南钢、梅钢等骨干企业紧密配套企业外，四大片区所有中小工业企业基本实现关停。烷基苯厂、佳和日化、江苏金桐和金桐石化4家化工企业搬迁建设项目竣工，原址生产同步关停；基本完成南化公司除东方帝斯曼化工及其配套装置外其他效益差、污染大的生产装置搬迁关停工作；华能南京电厂关停。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环保局、市国土局、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7年

	优化能源结构
	实施《加快改变能源消费结构的实施方案》，禁止采购、使用硫份高于0.7%的煤炭，高耗能行业产能占全市规上工业产值比重下降到25%以下。
	市经信委
	2015年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占全市总能耗的比例要达到6%以上，外调电比例达到10%以上。
	市经信委
	2017年

	实行燃煤总量控制
	燃煤消费总量控制在3211万吨以内。
	市经信委
	2015年

	
	燃煤消费总量控制在3089万吨以内。
	市经信委
	2016年

	
	燃煤消费总量控制在2914万吨以内。
	市经信委
	2017年

	
	每年组织专项检查，防止新增燃煤锅炉或已关停、改造的燃煤锅炉重新恢复使用。
	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2017年

	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整治
	钢铁、水泥、铸造等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市环保局
	2015年

	
	对电力、钢铁、建材等重点企业煤炭、物料等堆场实施封闭化改造。
	市环保局、市经信委
	2015年

	
	完成华能金陵电厂等3家12台燃煤机组实施超低排放技术改造工程，改造项目占全市总量65%以上。
	市环保局、市经信委、相关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年

	
	所有燃煤电厂完成超低排放技术改造工程。
	市环保局、市经信委、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6年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完成VOCs全市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完成化工园VOCs整治工作。
	市环保局、化工园
	2015年

	
	开展重点行业VOCs治理。
	市环保局、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2016年

	
	强化对储油库、加油站和油罐车油气回收装置运行情况的监管。
	市环保局、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年

	开展清洁生产和园区循环化工作
	4个国家级开发区和60%以上的省级开发区完成园区循环化改造任务。
	市环保局、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年

	
	所有省级开发区达到生态工业园标准。
	市环保局、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7年

	
	在石化、化工、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冶炼等重点行业、企业定期开展性清洁生产审核，每年完成不少于100家。
	市经信委、市环保局、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2017年

	开展机动车污染防治
	完成第六阶段限行电子监控点位建设。
	市公安局
	2015年

	
	全面淘汰剩余黄标车，提前淘汰老旧车辆。
	市公安局、市环保局
	2015年

	
	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新增更新的公交车中，清洁能源、新能源公交车比例不低于80%，新能源公交车比例不低于30%；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城市物流新增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30%；新增更新的环卫用车中，清洁能源、新能源环卫用车比例不低于30%，新增更新的出租汽车中，清洁能源、新能源（含油气双燃料）比例不低于90%。
	市交通运输局、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市城管局、市交通集团
	2015-2017年

	开展机动车污染防治
	启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域的划定工作。
	市环保局、市住建委
	2015年

	
	非道路移动工程机械设备使用清洁油品。
	市住建委、市交通局、市水利局、市国土局、市环保局、市农委等
	2015年

	开展港口船舶污染控制
	开展港口船舶污染防治和“绿色港口”创建工作。将靠港船舶岸电系统建设编入清洁能源利用发展规划，鼓励船舶使用岸电。推动港内配套建设LNG水上加注设施。明确到港船舶燃油质量使用标准，对在港船舶随机开展燃油质量抽样检查。
	市交通运输局、南京海事局
	2015年

	
	2015年，推动南京西坝码头进行高压供电设施改造工作，完成南京港龙潭集装箱公司等岸基供电试点，在龙潭集装箱公司改造或新购LNG集装箱牵引车12台。
	市交通运输局
	2015年

	
	2016年，完成现有的轮胎式集装箱场桥“油改电”工作。2017年，基本完成在用柴油集装箱牵引车等“油改气”工程，集装箱码头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RTG）全部实现“油改电”或改用电动起重机，新增的轮胎集装箱场桥，全部按照标准进行“油改电”配置。
	市交通运输局
	2017年

	控制工地扬尘污染
	落实《南京市加强扬尘防控“十项措施”》规定和“五达标、一公示”标准，扬尘防治费用列入工程概算，控尘情况纳入企业信用管理系统，作为招投标的重要依据。
	市住建委、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国土局、市园林局、市环保局等
	2015年

	
	加大施工工地扬尘排污费征收力度。
	市环保局
	2015年

	控制道路扬尘污染
	渣土运输车辆实施全密闭，车辆上路必须冲洗干净。
	市城管局
	2015年

	
	主次干道机扫率达到80%以上。
	市城管局
	2015年

	
	主次干道机扫率达到90%以上，其他道路机扫率达到80%以上。
	市城管局
	2017年

	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
	秸秆能源化、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工业原料化等项目，建成秸秆收贮体系，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2%以上。
	市农委
	2017年

	
	落实秸秆禁烧措施和责任，实施考核。
	市环保局、区政府
	

	治理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
	开展餐饮企业扰民的联合执法，取缔无证照餐饮企业。
	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年

	
	审批部门不得为下列场所新建、扩建的餐饮服务项目发放证、照：（1）居民住宅楼等非商业建筑；（2）未设立配套规划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3）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楼层。
	区政府、园区管委会、市食药监局、市环保局、市工商局、市公安消防局
	2015年

	
	餐饮企业全面安装油烟净化装置，营业面积在五百平方米以上的餐饮企业安装油烟在线监控设施。
	市环保局
	2015年

	4．加大执法力度，强化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大气污染防治纳入网格化管理
	制定《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实施方案》。
	市环保局、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年

	
	划分环境监管网格，加强油烟扰民、扬尘污染、垃圾焚烧、秸秆焚烧等日常巡查及污染扰民纠纷的调处工作。
	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年

	加强大气环境执法
	开展大气环境执法大检查，对超标、偷排偷放，超产能生产、无证排污等污染大气环境的违法行为，采取按日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从严查处举措，并及时发布环境违法案件处理情况。
	市环保局
	2015

	
	建立健全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对存在包庇环境违法行为，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情况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责任。
	市环保局
	2015

	实行环保执法和司法联动
	实行环境类案件行政、刑事、民事“三审合一”集中审判，建立高效快捷的“环保法庭”案件审判机制。
	市法院
	2015年

	
	加强公安系统环境执法队伍建设，加大环境污染的犯罪案件侦办力度。
	市公安局
	2015年

	
	加大对停业、关闭或者停产整治等行政处罚决定的强制执行力度，相关单位切实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等强制措施。
	市法院、城建集团、供电公司、区政府、园区管委会等
	2015年

	5．强化信息公开，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的社会监督

	单位排污实行信息公开制度
	每年发布大气污染重点排污单位名单。
	市环保局
	2015-2017年

	
	排污单位必须向社会公布大气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总量、排放浓度、超标排放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区政府、园区管委会、重点企业
	2105年

	加强自动监测监控和污染防治科技支撑
	完成全市国控大气监测点位优化调整方案，审查并上报。
	市环保局
	2015年

	
	重点污染源必须安装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监控设备,开展无组织排放在线监测试点工作。
	市环保局
	2015年

	
	开展大气复合污染形成机理及大气污染控制对策研究,完成PM2.5源解析后续工作。
	市环保局、市气象局等
	2015年

	加强环保信用管理和公众参与
	开展工业企业环保信用等级评价，并向社会发布评价结果。
	市环保局
	2015年

	
	实施“绿色信贷”政策。
	市金融办、各银行
	2015年

	
	畅通“12369”“12345”等监督渠道，建立环保执法义务监督员制度，培育环保志愿者队伍。
	市环保局
	2015年

	
	可能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行政决策，需通过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听取社会公众意见。
	相关部门、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年

	接受人大、政协监督
	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辖区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目标完成情况。
	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年

	开展《条例》学习和宣传
	通过报纸、杂志、网络、电视等媒体以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省《条例》。
	新闻单位
	2015年

	
	各级党校、干部行政管理学校要将省《条例》列入年度干部培训计划。
	各级党校、行政管理学校
	2015年

	
	加强对企业、部门相关人员的培训。
	市环保局、区政府、园区管委会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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